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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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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户用光伏储能一体化系统的基本要求、设备要求以及方阵设计、结构设计、电气安全设

计、系统接入设计、设计资料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在居民固定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场所建设的以220V或380V电压等级接入用户侧电网

或公共电网的户用光伏储能一体化发电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

GB/T 5237.2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2部分 阳极氧化型材

GB/T 9535 地面用晶体硅光伏组件 设计鉴定和定型

GB/T 13912 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镀锌层 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16895.32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7-712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太阳能光伏(PV)电源供电系

统

GB/T 18911 地面用薄膜光伏组件 设计鉴定和定型

GB/T 19216.11 在火焰条件下电缆或光缆的线路完整性试验 第11部分：试验装置 火焰温度不低于

750°C的单独供火

GB/T 19964 光伏发电站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

GB/T 20047.1 光伏(PV)组件安全鉴定 第1部分 结构要求

GB/T 29319 光伏发电系统接入配电网技术规定

GB/T 32512 光伏发电站防雷技术要求

GB/T 33593 分布式电源并网技术要求

GB/T 34131 电化学储能电站用锂离子电池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GB/T 34936 光伏发电站汇流箱技术要求

GB/T 36547 电化学储能系统接入电网技术规定

GB 50217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

GB 50797 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

GB 51048 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

DL/T 2028 电力储能基本术语

NB/T 10128 光伏发电工程电气设计规范

Q GDW 10667 分布式电源接入配电网运行控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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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户用光伏发电与储能一体化系统 Integrated System of Household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and Energy Storage

指安装于居民固定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场所，由光伏组件、电化学储能电池、变流器等组成的、将

太阳辐射转换成电能以及通过化学方式存储和释放电能的系统。

注：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通常有两种拓扑形式，一种是光伏发电系统与储能系统共直流侧形式，另一种是光伏发电系统

与储能系统共交流侧形式。

3.2

户用光储一体机 Integrated Machine of Household Photovoltaic Energy Storage
具有光伏、储能、负载及电网接口，并能根据不同运行模式协调接口间电能变换的户用一体化装置。

3.3

光伏组件 Photovoltaic Module

具有封装及内部联结的、能单独提供直流电输出的、最小不可分割的太阳电池组合装置。

3.4

光伏组串 Photovoltaic String
在光伏发电系统中，将若干光伏组件串联后，形成具有一定直流电输出的电路单元，简称光伏组串。

3.5

光伏方阵 Photovoltaic Array
将若干光伏组件在机械和电气上按一定方式组装在一起的并且有固定的支撑结构而构成的直流发电

单元，又称光伏阵列。

3.6

光伏发电系统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利用太阳能电池的光生伏特效应，将太阳辐射能直接转换成电能的发电系统。

3.7

光伏并网逆变器 Grid-connected Photovoltaic Inverter
将太阳能电池发出的直流电变换成交流电后馈入电网的电气设备。

3.8

电化学储能系统 Electrochemical Energy Stora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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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个或多个电化学储能单元构成，能够实现电能存储、转换及释放功能的设备组合。

[来源：DL/T 2528-2022，4.2.1.2]

3.9

电化学储能 Electrochemical Energy Storage
以电化学电池为储能载体，通过电能转换进行电能存储、释放的储能形式。

[来源：DL/T 2528-2022，4.2.1.1]

3.10

储能单元 Energy Storage Unit
能够独立实现电能存储、转换及释放的最小设备组合，一般由电能存储设备、储能变流器、变压器及

附属设施等构成。

[来源：DL/T 2528-2022，3.1.1]

3.11

电池管理系统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BMS
监测储能电池的状态（温度、电压、电流、荷电状态等），为储能电池提供管理及通信接口的系统。

[来源：DL/T 2528-2022，4.2.3.7，有修改]

3.12

并网点 entry point
户用光伏发电系统的输出汇总点。

注：户用光伏发电系统并网点的定义可参见附录A。

3.13

公共连接点 common connection point
户用光伏发电系统接入公用电网的连接处。

注：户用光伏发电系统公共连接点的定义可参见附录A。

3.14

孤岛 island
包含负荷和电源的部分电网，从主网脱离后继续孤立运行的状态。孤岛可分为非计划性孤岛和计划性

孤岛。非计划性孤岛指非计划地、不受控地发生孤岛。计划性孤岛指按预先配置的控制策略、有计划地发

生孤岛。

3.15

防孤岛 anti-islanding
防止非计划性孤岛现象的发生。

3.16

额定功率 rated power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安装的变流器额定功率之和。

3.17

安装容量 installed capacity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安装的光伏组件和电化学储能电池额定功率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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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总则/基本要求

4.1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按是否与建筑结合可分为与建筑结合的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和独立于建筑、在

地面上的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

4.2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设计应综合考虑光伏发电和电化学储能系统的技术特性、日照条件、土地和建

筑条件、安装、调试、运维、清洗、拆卸和运输条件等因素，并应满足安全可靠、经济适用、环保、美观、

便于安装、运行维护、清洗和拆卸的要求。

4.3 设计在满足安全性和可靠性的前提下，应优先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和新工艺。

4.4 建筑物上安装的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不得降低相邻建筑物的日照标准。

4.5 在既有建筑物上增设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应根据安装环境条件、设备性能要求和当地实际情况确

定，必须进行建筑物结构和电气的安全复核，并应满足建筑结构及电气的安全性要求，要注意带电设备的

安全防护距离。

4.6 在既有建筑物上增设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不得影响消防疏散通道和消防设施的使用。

4.7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的配置应保证输出电力的电能质量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4.8 接入公用电网的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应安装经当地质量技术监管机构认可的电能计量装置，并经校

验合格后投入使用。

4.9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中的所有设备和部件，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主要设备应通过国家

批准的认证机构的产品认证。

4.10 光储一体化系统的安装位置不应影响居民正常生活，产生噪音及辐射的设备应尽量避开卧室、客厅

等区域及周边的门窗。

4.11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运行模式应包括并网运行模式和离网运行模式，运行模式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不同运行模式间可切换。根据储能电池特性，各种运行模式均应满足电化学储能电池的安全运行要求。

表1 户用光伏发电与储能一体化系统运行模式

离网运行模式 并网运行模式

光伏发电+储能发电 光伏发电+储能待机

光伏发电+储能待机 光伏待机+储能发电

光伏发电+储能充电 光伏发电+储能发电

光伏待机+储能发电 光伏发电+储能充电

光伏待机+储能充电

注：根据储能电池特性，各种运行模式均应满足电化学储能电池的安全运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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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应具备能量流动管理功能，至少具备以下能量流动模式：

——能量由光伏组件流向电化学储能电池；

——能量由光伏组件流向交流电网；

——能量由电化学储能电池流向交流电网。

5 主要设备选择/要求

5.1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包括光伏组件、光伏逆变器、汇流箱、计量表、电化学储能电池、储能变流器

等部分。

5.2 光储系统中的所有设备和部件，应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相关法规和产品标准的规定，并通过国家相

关认证机构的产品认证。

5.3 光伏发电主要设备应符合GB/T 19964的有关规定，储能系统主要设备应符合GB/T 36547的有关规定。

5.4 光伏组件的选型

5.4.1 光伏组件应根据类型、标称功率、转换效率、系统电压、温度系数、组件尺寸和重量、功率辐照

度特性、使用环境、衰减特性等技术条件进行选择，并按太阳辐照度、工作温度等使用环境条件进行性能

参数校验。

5.4.2 光伏组件的类型按下列条件选择：

——跟据太阳辐射量、气候特征、场地面积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与建筑结合的户用光伏发电系统，宜选用与建筑相协调的光伏组件。建材型的光伏组件，应符合

相应建筑材料或构件的技术要求。

——对于轻型结构屋顶和异形屋面上安装光伏方阵，可选用柔性光伏组件。

——当光伏组件安装场地的反光性能较好时，可选用双面发电组件。

——宜选用高转化效率的光伏组件。

——在高温、高湿、高盐雾环境下，宜选用具备抗电势诱导衰减、抗腐蚀的光伏组件。

5.4.3 晶体硅光伏组件应符合GB/T 9535的有关规定，薄膜光伏组件应符合GB/T 18911的有关规定。

5.4.4 光伏组件的安全性能应符合GB/T 20047.1的有关规定。

5.5 光伏逆变器

5.5.1 应按型式、额定功率、相数、频率、冷却方式、功率因数、过载能力、温升、效率、输入输出电

压、最大功率跟踪、PID防护、保护和监测功能、通信接口、防护等级等技术条件进行选择，并按环境温

度、相对湿度、海拔高度、地震烈度、污秽等级等使用环境条件进行校验，并应符合GB/T 37408-2019规定

的技术要求及相关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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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光伏逆变器的容量应与光伏方阵的装机容量相匹配，逆变器最大允许接入直流功率不应小于系统

光伏组件的总额定功率。

5.5.3 光伏逆变器的最高输入电压不应低于光伏组串在当地极端低温下的最大开路电压。

5.5.4 光伏逆变器应具备最大功率跟踪（MPPT）控制功能和防孤岛效应功能；对应用场地地形较复杂、

光伏阵列易受遮挡影响的情形，逆变器应具有多路MPPT功能；逆变器最大功率点跟踪的控制范围，应覆

盖各种情况下光伏组串可能输出的电压范围。

5.5.5 光伏逆变器的防护等级应符合GB/T 4208的有关规定，室内型不低于IP20，室外型不低于IP54、并

应有防腐、防锈、防暴晒等措施。

5.5.6 在高温、高湿、高盐雾环境下，宜选用抗腐蚀的光伏逆变器。

5.5.7 在海拔高度 2000m及以上高原地区使用的光伏逆变器，应选用高原型产品或采取降容使用措施。

5.5.8 宜选择加权平均转换效率高的光伏逆变器。

5.5.9 光伏逆变器直流侧宜具备直流绝缘监测功能。

5.5.10 并网光伏逆变器的监控系统宜具备下列功能：

——移动客户端；

——无线通讯网络传输功能；

——监控系统客户端至少能显示光伏组串的电压和电流、交流输出的电压和电流、日发电量、累计发

电量、日期时间、实时功率等参数；

——监控系统应具备运行数据的监测功能，包括且不限于各直流组串电压、直流组串电流、交流电压、

交流电流、日发电量、月发电量、年发电量、发电量、实时发电功率、系统日期时间、系统运行

状态、系统故障信息等。具备下载发电量数据报表和系统故障的功能。

5.6 光伏支架

5.6.1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的光伏支架应结合工程实际选用材料，设计结构方案和构造措施，保证支架

结构在运输、安装和使用过程中满足强度、稳定性和刚度要求，并符合抗震、抗风和防腐等要求。

5.6.2 光伏支架材料及夹具等配件宜采用钢材、铝合金或不锈钢等材料。当光伏支架采用钢材时，型钢

选用应符合GB 50017和GB 50018的规定。碳钢支架应对支架表面进行热浸镀锌处理，热浸镀锌处理应符合

GB/T 13912的有关规定。当光伏支架采用铝合金材料时，材质的选用应符合GB 50429的规定。铝合金支架

应对支架表面进行表面氧化、镀膜等防腐处理，表面处理应符合GB/T 5237.2的规定。

5.6.3 光伏支架材料及结构应保证在运输、安装和使用过程中满足强度、刚度、防腐和稳定性等要求。

5.7 汇流箱

5.7.1 汇流箱的性能应符合GB/T 34936的有关规定。



T/XXXX ×—202×

7

5.7.2 汇流箱应根据使用环境、绝缘水平、防护等级、额定电压、输入输出回路数、输入输出额定电流

等因素进行选择。

5.7.3 汇流箱输入回路应具备防反功能并设置防逆流措施。

5.7.4 汇流箱输出回路设置具有隔离功能的断路器。

5.8 储能电池

5.8.1 储能电池应选择安全、可靠、环保型电池，可选择铅酸（铅炭）电池、锂离子电池，宜根据储能

效率、循环寿命、能量密度、功率密度、充放电深度能力、自放电率和环境适应能力等技术条件进行选择。

5.8.2 储能电池应符合GB/T 36558、GB/T 36276、GB/T 36280、GB T 22473.1的有关规定。

5.8.3 根据电池的配置功率和容量，选取合适的电池种类和型号，如光伏发电系统自发自用、峰谷电价

优化管理，住宅建筑备用电源宜选用锂电池或铅蓄电池等；电池组的成组方式应根据直流电压等级、安全

性、均衡特性等原则确定。电池组的电池裕度应根据电池的寿命特性、充放电特性及最佳充放电区间和经

济性进行配置。

5.8.4 电池组回路应配置直流断路器、隔离开关等开断、保护设备。

5.8.5 直流侧电压应根据电池特性、耐压水平、绝缘性能确定，不宜高于1kV。

5.8.6 直流侧接地形式，应符合GB/T 16895.1的规定。

5.9 电池管理系统

5.9.1 电池管理系统的设备选型应与储能电池性能相匹配，应符合GB/T 34131的规定。

5.9.2 电池管理系统应具有数据采集、通信、控制、报警和保护、均衡检测、绝缘电阻检测、状态估算、

参数设置、数据存储、数据统计、自诊断和时间同步等功能，宜具有显示功能。

5.9.3 电池管理系统应全面监测电池的运行状态，包括单体／模块和电池系统电压、电流、温度和电池

荷电量等，事故时发出告警信息。

5.10 储能变流器

5.10.1 储能变流器的设备选型应与电池管理系统、储能电池性能相匹配，应符合GB/T 34120的规定。

5.10.2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的变流器应具备充放电功能、有功功率控制功能、无功功率调节功能，宜具

备并离网切换功能。

5.10.3 对于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共直流侧拓扑形式接入的储能系统，储能变流器的额定功率宜不大于光

伏方阵安装容量与储能电池电池模块额定功率之和。对于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共交流侧拓扑形式接入的储

能系统，储能变流器的额定功率应不小于储能电池模块额定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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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4 对于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共直流侧拓扑形式接入的储能系统，应采集储能变流器交、直流侧电压、

电流等模拟量和装置正常运行、告警故障等开关量信息。对于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共交流侧拓扑形式接入

的储能系统，应同时采集储能变流器和光伏逆变器交、直流侧电压、电流等模拟量和装置正常运行、告警

故障等开关量信息，实现光储一体化系统的能量控制。

5.11 连接电缆

5.11.1 光储一体化系统中的连接电缆应结合电压等级、持续工作电流、允许电压降、短路热稳定性和敷

设环境条件等因素进行选型，并符合GB 50217和GB/T 16895.32的规定。

5.11.2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共交流侧拓扑形式接入的储能系统，交流母线电缆的载流量应不小于光伏发

电系统与储能系统最大电流之和。电缆的截面应满足电压降落要求，交流电压降落不宜大于 3%，直流电

压降落不宜大于 2%；在系统额定功率状态下，线路功率损失直流不高于 2%，交流不高于 1%；且应符合

NB/T 10128-2019的规定。

5.11.3 电化学储能系统内部及储能电池与储能变流器之间的连接电缆宜采用单芯电缆。

5.11.4 电缆应采用 C 类及以上阻燃电缆，电力电缆宜选择铜导体。电缆耐火性能应符合 GB/T 19216.11

的有关规定。直流电缆耐压等级应高于直流系统电压。控制电缆、信号线缆应采用屏蔽线缆。

5.11.5 电缆的敷设应符合 GB 50217的规定。电缆敷设方式宜采用沟道、槽盒或穿保护管敷设。电气设备

电缆出线孔与地面之间需要设置电缆保护管，应有固定措施和防暴晒措施。特殊情况采用直埋敷设时，应

采用铠装电缆或采取穿管保护。长期暴露在户外的电缆，应根据抗臭氧、抗紫外线、耐酸碱、耐高温、耐

湿热、耐严寒、耐凹痕、无卤、阻燃、经手机械冲击等环境条件进行选择。

6 系统设计

6.1 总体要求

6.1.1 设计应遵循紧凑合理、节约资源的原则，综合考虑社会经济环保影响，从全局出发，统筹兼顾，

远近期相结合。

6.1.2 设计应与建筑主体及周边环境协调统一，充分考虑周边的建筑状况、园林绿化、电力通信设施、

水源状况、防风防洪设施等，避免遮挡光伏方阵。

6.1.3 建筑（构）物上安装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应避开空气经常受到悬浮物或腐蚀性气体污染的区域；

——不得影响该建筑物的采光、通风、排水、防水、伸缩变形等功能；

——不得影响邻近建筑物的采光要求；

——不得超出建筑物或其加固后的承载能力，也不得影响建筑结构的安全可靠性。

6.1.4 设计应充分考虑结构、防火、防水等方面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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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安装在地面的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光伏发电系统宜选择在地势平坦或北高南低的场地；与建筑

物相结合的户用光伏发电系统，主要朝向宜为南向或接近南向，且应避开周边障碍物对光伏组件的遮挡。

6.1.6 共交流侧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的并网点宜就近布置，储能系统接地点宜与光伏系统共同布置。

6.2 光伏方阵设计

6.2.1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的光伏发电系统直流侧的设计电压应高于光伏组件串在当地昼间极端气温下

的最大开路电压，系统中所采用的设备和材料的最高允许电压应不低于该设计电压。

6.2.2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的光伏发电系统中，接入同一最大功率跟踪回路的光伏组件串中各光伏组件

的电性能参数宜保持一致，电缆压降、组件朝向、安装倾角、阴影遮挡影响也宜一致。光伏组件串的串联

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  
dcmaxMPPTmin

oc vpm V 1 251 25
VV N

V t KV t K
 

              
（1）

式中：Kv——光伏组件的开路电压温度系数；

K'v——光伏组件的工作电压温度系数；

N——光伏组件串联数（N取整）；

t——光伏组件昼间环境极限低温（℃）；

t'——工作状态下光伏组件的电池极限高温（℃）；

Vdcmax——逆变器和光伏组件允许的最大系统电压，取两者小值（直流，V）

VMPPTmin——逆变器MPPT电压最小值（V）；

Voc——光伏组件的开路电压（V）；

Vpm——光伏组件最佳工作电压（V）。

6.2.3 对于安装在斜屋面上的光伏方阵宜采用顺应屋面坡度布置的安装方式。

6.2.4 安装在地面和平屋面的光伏方阵倾角宜选择使其单位安装容量的全年发电量最大的最佳倾角，并

可根据实际需要，充分考虑辐照度、风速、雨水、积雪等气候条件及建筑朝向、屋顶结构、经济性等因素

调整方阵的设计倾角，光伏方阵最佳倾角可参考GB 50797中附录B。

6.2.5 方阵各排、列的布置间距应保证每天9:00—15:00（当地真太阳时）时段内前、后、左、右互不遮

挡。光伏方阵各排、列间距的计算方法见附录C。

6.2.6 光伏方阵中，应根据实际情况预留满足光伏发电系统的日常维护、检修、清洗、设备更换等要求

的运维通道，同时多雪地区宜方便人工融雪、清雪。

6.2.7 光伏方阵内电缆的敷设应综合考虑通道、建（构）筑物构造、施工及检修等因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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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光伏方阵组件排布在建筑中的位置应满足其所在部位的建筑防水、排水和保温隔热等要求。

6.2.9 光伏方阵排布应远离易燃易爆、高温发热、腐蚀性物质。

6.3 光伏支架设计

6.3.1 光伏支架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结构和构件的强度、稳定性以及连接强度，按正常使用极限

状态计算结构和构件的变形，计算方法可参见附录 D。

6.3.2 当抗震设防烈度大于 8度时，支架应进行抗震验算，抗震验算中结构重要性系数取 1.0，结构构件

抗力的设计值应除以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γRE，γRE的取值按照 GB 50191的规定。

6.3.3 对于受水平力（包括力矩与水平剪力）较小的户用系统支架群桩基础，按下列公式计算柱、墩、

基座等的桩基承载力：

——竖向力作用下：

KKK FGN  （2）

式中：NK——负风荷载效应下，作用在组件背面的竖直向上分力；

GK ——系统本身的自重，包括组件、支架、墩（即配重）等；

FK ——系统中预埋柱、基座等的竖向抗拔力。

——水平力作用下：

LMK FFH  （3）

式中：HK ——负风荷载效应下，作用在组件背面的水平分力；

FM ——系统本身的正压力产生的最大静摩擦力；

FL ——系统中的钢索、型钢等加固部件的水平抗拉力。

6.3.4 建筑物表面的风荷载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0 ZSZk  （4）

式中：ωk ——风载荷标准值（kN/m2）；

βZ —— 高度 z处的风振系数；

μS——风载荷体型系数；

μZ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ω0——基本风压（kN/m2）。

6.3.5 支架的荷载和荷载效应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基本风压、雪压和温度应根据 GB 50009标准之规定，按不小于 25年一遇的数值取值（酌情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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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一遇与 50年一遇的平均值）。

——风荷载标准值中高度 z 处的风振系数、风压高度变化系数应按 GB 50009的规定取值，风载荷体

型系数按照附录 E计算。

——在钢结构金属屋面和瓦屋面上安装光伏发电系统，宜优先选用沿屋面坡度平行安装的结构形式，

采用铝合金支架，避免屋面风荷载体形系数改变对原结构的影响。

——在平屋顶或居民住宅建筑附近地面安装光伏发电系统，宜按照最佳倾角进行设计，采用型钢支架。

——当需要考虑施工检修荷载时，检修荷载按实际荷载计算并作用于支架最不利位置。

6.3.6 户用光伏发电系统的连接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支架群桩基础应由埋设在钢筋混凝土基座中的钢制热浸镀锌连接件或不锈钢地脚螺栓固定。钢筋

混凝土基座的主筋应锚固在主体结构内，当不能与主体结构锚固时，应设置支架基座，采取提高

支架基座与主体结构间附着力的措施以满足风荷载、雪荷载作用的要求；同时进行抗滑移和抗倾

覆等稳定性验算。

——在钢结构金属屋面和瓦屋面上安装光伏发电系统，光伏发电系统结构所承受的外力应通过连接件

传递至下部结构，连接件应分别进行材料本身、材料与屋面板连接的抗拉、抗剪、抗压强度的验

算，必要时可按试验确定。

6.3.7 钢支架及构件的变形应符合下列规定：

——支架的柱顶位移不应大于柱高的 1/60；

——倾角可调式支架、柔性悬索结构的柱顶位移不应大于柱高的 1/80；

——受弯构件的挠度容许值不应超过表 2的规定。

表 2 受弯构件的挠度容许值

受弯构件 挠度容许值

主梁 L/250

次梁
无边框光伏组件 L/250

其它 L/200

注：L为受弯构件的跨度。对悬臂梁，L为悬伸长度的 2倍。

6.3.8 支架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普通碳钢构件除受拉构件外壁厚不宜小于 2mm；采用屈服强度不小于 420N/mm²的连续热镀锌、

热镀铝锌合金镀层钢板及钢带时，应符合 GB/T 2518和 GB/T 14978的规定，构件最小壁厚不应小于 0.8mm；

铝合金构件最小壁厚应符合 GB 50429的规定。

——受压和受拉构件的长细比限值应符合表 3、表 4的规定：



T/XXXX ×—202×

12

表 3 钢支架受压和受拉构件的长细比限值

构件类别 容许长细比

受压构件
主要承重构件 180

其它构件、支撑等 220

受拉构件

主要构件 350

柱间支撑 300

其它支撑（张紧的圆钢或钢

绞线除外）
400

注：对承受静荷载的结构，可仅计算受拉构件在竖向平面内的长细比。

表 4 铝合金、连续热镀锌、热镀铝锌合金镀层钢板及钢带支架

受压和受拉构件的长细比限值

构件类别 容许长细比

受压构件
主要承重构件 150

其它构件、支撑等 200

受拉构件
主要构件 350

其它支撑 400

注： 1 计算单角铝受压构件的长细比时，应采用角铝的最小回转半径，但计算在交叉点相互连接的交叉杆件平面外的

长细比时，可采用与角铝肢边平行轴的回转半径。

2 受压构件由容许长细比控制截面的杆件，在计算其长细比时，可不考虑扭转效应。

3 受拉构件在永久荷载与风荷载组合下受压时，其长细比不宜超过 250。

6.3.9 支架的防腐应符合下列要求：

——支架的防腐蚀设计应综合考虑使用环境、使用年限、施工和维修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进行防

腐蚀设计。

——支架在结构类型、布置、构造上应便于检查和维修。

——普通碳素钢支架可综合采用金属覆盖层、涂层、增加腐蚀余量等防腐措施，金属覆盖层厚度和腐

蚀余量应根据当地腐蚀速率进行确定。当无实测资料时，热浸镀锌层平均厚度不宜小于 55μm。

涂层应按照涂层配套进行设计，应综合考虑底涂层与基材的适应性，涂料各层之间相容性和适应

性，涂料品种与施工方法的适应性，附着力不宜低于 5MPa。腐蚀速率当无实测资料时可按表 5

进行确定。



T/XXXX ×—202×

13

表 5 大气环境对普通碳素钢的腐蚀速率

腐蚀环境
腐蚀速率（mm/a）

大气环境 大气环境气体类型 年平均环境相对湿度（%）

乡村大气 A ＜60 ＜0.001

乡村大气 A 60～75
0.001～0.025

城市大气 B ＜60

乡村大气 A ＞75

0.025～0.05城市大气 B 60～75

工业大气 C ＜60

城市大气 B ＞75

0.05～0.2工业大气 C 60～75

海洋大气 D ＜60

工业大气 C ＞75
0.2～1.0

海洋大气 D 60～75

海洋大气 D ＞75 1.0～5.0

注：1 在特殊场合与额外腐蚀复合作用下，应提高腐蚀速率。

2 处于潮湿状态下或不可避免结露部位，环境相对湿度应取大于 75%。

3 铝合金支架应进行表面防腐处理，可采用阳极氧化处理措施。

4 连续热镀锌、热镀铝锌合金镀层钢板及钢带支架，对于一般腐蚀性地区，结构构件镀层的镀锌量不应低于 180g/m2(双

面)或镀铝锌量不应低于 100g/m2(双面)；对于高腐蚀性地区，镀锌量不应低于 275g/m2（双面)或镀铝锌量不应低于

100g/m2(双面)，并应满足现行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规定。

5 支架用耐候钢、复合材料等耐候材料时，应经专项论证，经济技术对比后采用。

6.4 电化学储能系统设计

6.4.1 电化学储能系统布置应遵循安全、可靠、适用的原则，同时方便安装、调试、操作及检修。

6.4.2 电化学储能系统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系统容量应根据负荷特点满足平滑出力的要求；

——系统容量应结合光伏发电系统所需存储电量、负荷大小以及需要连续供电时间等因素确定，在符

合存储多余电量的前提下，选用尽可能小的储能容量。

6.4.3 户用光伏配置储能系统可用于光伏系统自发自用、峰谷电价优化管理、备用电源供电等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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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户用光伏配置储能系统的额定充放电功率和能量应根据光伏组件功率、预期的用电负荷和供电时

长等因素经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并满足以下规定：

——用于光伏系统自发自用的户用光伏配置储能系统，主要用于电价较高或光伏并网无补贴及补贴较

低的场景，安装户用光伏配置储能系统以降低用电支出。光伏系统的能量除日间使用之外，剩余的能量存

储到储能系统中用于夜间使用。户用光伏配置储能系统额定功率和充放电能量可按照公式（5）和公式（6）

确定：

  
n

1i piB KPP （5）








NB

DPVB

EE
EEE

（6）

式中：

��——户用光伏配置储能系统额定功率

 

n

i iP1 ——所有预期同时用电设备有功功率之和

�∑ �——有功功率同时系数，可取 0.8～0.9

��——户用光伏配置储能系统额定能量

���——光伏发电系统日均发电能量

��——日间平均用电能量

��——夜间平均用电能量

——用于峰谷电价优化管理的户用光伏配置储能系统，主要用于日间电价和夜间电价差价较大的场景，在

电价低谷时对户用光伏配置储能系统进行充电，电价高峰时进行放电，以此降低整体用电支出。户用

光伏配置储能系统额定功率和充放电能量可按照公式（7）和公式（8）确定：

  
n

i PiB KPP
1

（7）

PB EE 5.0 （8）

�� ——户用光伏配置储能系统额定功率

 

n

i iP1 ——所有预期同时用电设备有功功率之和

�∑ � ——有功功率同时系数，可取 0.8～0.9

�� ——户用光伏配置储能系统额定能量

�� ——电价高峰期平均用电能量

——用于备用电源供电的户用光伏配置储能系统，主要用于电网不稳定或有重要负载的场景，电网正常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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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户用光伏配置储能系统进行充电，电网停电时户用光伏配置储能系统给重要负载提供供电。户用光

伏配置储能系统额定功率和充放电能量可按照公式（9）和公式（10）确定：

 


n

i iB PP
1

（9）

dBB TPE  （10）

�� ——户用光伏配置储能系统额定功率

 

n

i iP1 ——所有预期同时用电设备有功功率之和

�∑ � ——有功功率同时系数，可取 0.8～0.9

�� ——户用光伏配置储能系统额定能量

Td——电价高峰期平均用电能量

（4）——用于多应用场景的户用光伏配置储能系统，应综合所有预期应用场景，户用光伏配置储能系统额

定功率和充放电能量宜按照各场景最大功率和充放电能量选取，电化学储能电池额定容量与光伏组

件安装容量之比不宜小于 10%。

6.4.5 与户用光伏配置储能系统相结合建筑的主体结构或结构构件应能够承受光伏发电用储能系统传递

的荷载。

6.4.6 电化学储能电池的布置应满足电池的防火、防爆和通风要求，不同类型的储能电池组应分开布置

并设置分隔屏障。

6.4.7 户外布置的电化学储能系统安装位置应避免高温、潮湿、振动、阳光直射、且有良好通风防尘条

件。柜体装置外壳防护等级宜不低于 GB 4208的规定。

6.4.8 户内布置的电化学储能系统应设置防止凝露引起事故的安全措施。

6.5 安全防护设计

6.5.1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的直流侧应至少提供以下防护手段之一：

——系统直流侧电路带电部分与地之间采用双重或加强绝缘；

——采用安全低电压电路。

6.5.2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的交流侧应提供以下防护手段：

——带电部分应采用基本绝缘作为基本的防护；

——采用保护等电位连接并且在故障的情况下自动切断电源作为故障情况下的防护。

6.5.3 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设计，应符合 GB/T 16935、GB/T 21697和 GB/T 50064的规定。

6.5.4 应在系统安装范围内与安全有关的醒目地方设置相关安全标志，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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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GB/T 2894的有关规定；

——安全标志与带电设备的安全距离应符合有关规定，不影响运维人员对设备的巡视检查和检修；

——安全标志的设置应兼顾考虑建筑的美观，且不影响所在建筑的安全和使用。

6.5.5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并网点应有醒目标识。标识应标明“警告”、“双电源”等提示性文字和符

号。标识的形状、颜色、尺寸和高度应符合 GB 2894的相关要求。

7 电气设计

7.1 电气设计应在保证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前提下，遵循提高系统效率、技术先进、功能完善、经济合理、

安装运行方便和可靠的原则。

7.2 电气设计应符合GB 50797、GB 51048的有关规定。

7.3 电气主接线应综合考虑出线回路数、设备特点及负荷特性等因素，满足运行可靠灵活、操作检修方

便、经济节约等要求。

7.4 电气设备的控制、测量和信号应符合DL/T 5136、GB50797、GB51048的有关规定。

7.5 电气元件保护应符合GB/T 14285的有关规定。

7.6 安全与保护

7.6.1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应在并网点设置易于操作、可开断故障电流的开断设备。

7.6.2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应具备快速监测孤岛且立即断开与电网连接的能力，防孤岛保护动作时间不

应大于 2s，同时发出警示信号。

7.6.3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应在并网点安装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并应符合 GB/T 13955和 GB 50054的相

关要求。

7.6.4 接入 380V 配电网的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可配置快速熔丝或低压过流保护开关，并应配置剩余电

流保护装置；接入 220V 配电网的户用光伏发电系统，可配置低压过流保护开关和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7.6.5 当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并网点电压超出 85%~110%标称电压范围时，应在相应的时间内停止向电

网线路送电，保护动作时间要求应符合表 6的规定。此要求适用于多相系统中的任何一相。

表 6 保护动作时间要求

并网点电压 要求

U<50%UN 最大分闸时间不超过0.2s

50%UN ≤U<85%UN 最大分闸时间不超过2.0s

https://solar.ofweek.com/CAT-260012-guanfufadi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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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UN ≤U<110%UN 连续运行

110%UN ≤U<135%UN 最大分闸时间不超过2.0s

135%UN≤U 最大分闸时间不超过0.2s

注：1 UN为并网点电网额定电压；

2 最大分闸时间是指异常状态发生到电源停止向电网送电时间。

7.6.6 当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因电网扰动脱网后，在电网电压和频率恢复到正常运行范围之前，光伏发

电系统不允许并网；在电网电压和频率恢复正常后 5min内自动恢复并网。

7.6.7 当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设计为不可逆流并网方式时，应配置逆向功率保护设备。当检测到逆向电

流超过额定输出的 5%时，户用光伏发电系统应在 2s内自动降低出力或停止向电网送电。

7.7 通信

7.7.1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可与上级单位进行通信，通信可采用有线或无线的方式，户用光储一体化系

统与上级单位进行通信的信息可包括：

——光伏组串、储能单元和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的电压、电流；

——光伏组串、储能单元和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及方向；

——开断设备的开断信号。

7.8 电能计量

7.8.1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接入电网前，应明确上网电量计量点。上网电量计量点应按照户用类型设置

在并网点和公共连接点。

7.8.2 上网电量应独立计量，计量点装设的电能计量装置的配置和技术要求应符合DL/T 448的相关要求。

8 系统接入设计

8.1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接入电网的电压等级应根据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的安装容量及当地电网的具体

情况来确定。接入系统设计应符合 GB/T 19964、GB/T 29319、GB/T 33593的有关规定，同时在遵循“就

近接入、就地消纳”原则的基础上，根据系统发电量的消纳电网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接入方式。

8.2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接入电网的电量计量点应根据产权分界点进行设置。

8.3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并网点的电压在 85%~110%标称电压之间、频率在 48.5Hz~50.5Hz范围之内、电

能质量满足相关国家标准要求时，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应能正常运行。

8.4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应具有相应的继电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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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向电网发送的电能，应在谐波、电压偏差、电压不平衡度、电压波动和闪变等

质量方面满足相关规定。

8.6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并网要求和继电保护配置应符合 GB/T 33342的规定。

8.7 户用光伏发电系统配置储能系统形成光储一体化系统后原则上不应改变原上网电量计量方式，上网

电量计量点应按照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类型设置在并网点和公共连接点，上网电量应独立计量，计量点装

设的电能计量装置的配置和技术要求应符合 DL/T 448的要求。

注：1户用光伏发电系统并网点和公共连接点的位置应符合附录 A的要求；

2电能计量装置安装位置应满足 T/CEC 333的要求。

8.8 光储一体化系统接入配电网的方式宜采用全额上网、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全部自用三种接入方式，示

意图见附录A。

——全额上网。在该接入方式下，光储一体化系统所产生的电力全部逆流入公共电网。光伏发电系统

发电量与用户用电量分别计量。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在该接入方式下，光储一体化系统产生的电量优先供用电负荷使用，剩余

电量逆流入公共电网。逆流电量和用户用电量采用双向智能电表计量。

——全部自用。在该接入方式下，光储一体化系统所产生的电力全部被用户用电负载消耗，用电不足

部分由公共电网补充。光储一体化系统没有电量逆流入公共电网。

9 防雷设计

9.1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应采取直击雷防护措施，接闪器不应遮挡光伏组件。

9.2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的防雷设计应符合GB/T 32512、GB 51048的有关规定，还应符合GB 50057、GB/T

50064的相关要求。

9.3 在无防雷系统的建筑物和地面上布置光伏方阵时，光伏方阵、逆变器及设施的所有部分应进行过电

压保护。

9.4 当建筑物上已安装雷电防护系统（LPS），应复核该雷电防护系统对户用光伏发电系统的适应性，并

依据 GB/T 21714.3和 GB 50057将光储一体化系统适当的整合到 LPS。

9.5 当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光伏方阵的安装使建筑物的物理特性或突出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时，应根据

GB/T 21714.2 评估原防雷保护系统的适应性；如需完善，则应依据 GB/T 21714.3和 GB 50057进行完善。

9.6 当光伏组件边框作为接闪器时，则应满足 GB 50169的要求。

10 消防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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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消防设计应遵循“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原则，防止或减少火灾损失，保障

人身和财产安全。

10.2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消防设计不应影响所在建筑的消防功能。

10.3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消防设计应符合GB 51048及GB 50797的有关规定。

10.4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消防设计应符合 GB 50016、GB 50140、GB 50974的规定。

10.5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直流侧宜装设快速关断装置，用于切断直流侧火灾。

10.6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的安装应采取相应防护措施且不应影响建筑物消防安全。

10.7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防火措施应与建（构）筑物设施设备相结合，且应符合安全要求。

10.8 户用光储一体化系统灭火器配置应符合 GB/T 51368的规定，定期检测结果应符合 XF 95的规定。

11 监控系统

11.1 监控系统宜具备下列功能：

——移动客户端；

——无线通讯网络传输功能；

——监控系统客户端至少能显示光储一体化系统的光伏部分的电压和电流、交流输出的电压和

电流、日发电量、累计发电量、日期时间、实时功率等参数；储能部分应包括储能单元运

行状态，电池系统电压、电流、温度和电池荷电量等参数。

——监控系统应具备运行数据的监测功能，包括且不限于各光伏组串和储能单元的直流电压、直流电

流，系统的交流电压、交流电流、日发电量、月发电量、年发电量、发电量、实时发电功率、系

统日期时间、系统运行状态、系统故障信息等。具备下载发电量数据报表和系统故障的功能。

12 设计资料要求

12.1 设计资料的模板、格式、计量单位和设计语言应遵循国家和行业标准，做到统一、清晰、无争议。

12.2 资料内容应准确、完整，并可追溯。

12.3 设计输出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设计图纸：总图、土建施工图、电气施工图等；

——计算书：系统结构计算书等；

——其他资料：设计资料清单、设计变更单、系统设备及部件清单、设备选型说明书、系统安装说明

书、系统维护说明书、通讯系统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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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并网点和公共连接点

A.1 户用光伏发电与储能一体化系统的并网点，是指户用光伏发电与储能一体化系统与电网的连接点，而

该电网可能是公用电网，也可能是用户内部电网。户用光伏发电与储能一体化系统的公共连接点，是指用

户接入公用电网的连接处。

A.2 并网点和公共连接点的图例说明如图 A.1所示：虚线框为户用光伏发电与储能一体化系统内部电网，

分别为全额上网户用光伏发电与储能一体化系统，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户用光伏发电与储能一体化系统，

全部自用户用光伏发电与储能一体化系统。

A.3 全额上网户用光伏发电与储能一体化系统通过A点与公用电网相连，A点既是并网点也是公共连接点。

A.4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户用光伏发电与储能一体化系统通过 D点与用户电网相连，通过 B 点与公共电

网相连，D点为并网点，B点为公共连接点。

A.5 全部自用户用光伏发电与储能一体化系统通过 E点与用户电网相连，通过 C点与公共电网相连，E点

为并网点，C点为公共连接点。

图 A.1 并网点和公共连接点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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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光伏阵列最佳倾角参考值

表 B.1全国各大城市光伏阵列最佳倾角参考值

城市
纬度φ

（°）

斜面日均辐

射量

（kJ/m2）

日辐射量

（kJ/m2）

独立系统推

荐倾角（°）

并网系统推

荐倾角（°）

哈尔滨 45.68 15835 12703 φ+3 φ-3

长春 43.9 17127 13572 φ+1 φ-3

沈阳 41.7 16563 13793 φ+1 φ-8

北京 39.8 18035 15261 φ+4 φ-7

天津 39.1 16722 14356 φ+5 φ-3

呼和浩特 40.78 20075 16574 φ+3 φ-3

太原 37.78 17394 15061 φ+5 φ-6

乌鲁木齐 43.78 16594 14464 φ+12 φ-3

西宁 36.75 19617 16777 φ+1 φ-1

兰州 36.05 15842 14966 φ+8 φ-9

银川 38.48 19615 16553 φ+2 φ-2

西安 34.3 12952 12781 φ+14 φ-5

上海 31.17 13691 12760 φ+3 φ-7

南京 32 14207 13099 φ+5 φ-4

合肥 31.85 13299 12525 φ+9 φ-5

杭州 30.23 12372 11668 φ+3 φ-4

南昌 28.67 13714 13094 φ+2 φ-6

福州 26.08 12451 12001 φ+4 φ-7

济南 36.68 15994 14043 φ+6 φ-2

郑州 34.72 14558 13332 φ+7 φ-3

武汉 30.63 13707 13201 φ+7 φ-6

长沙 28.2 11589 11377 φ+6 φ-6

广州 23.13 12702 12110 φ+0 φ-1

海口 20.03 13510 13835 φ+12 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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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1

南宁 22.82 12734 12515 φ+5 φ-4

成都 30.67 10304 10392 φ+2 φ-8

贵阳 26.58 10235 10327 φ+8 φ-8

昆明 25.02 15333 14194 φ+0 φ-1

拉萨 29.7 24151 21301 φ+0 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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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光伏方阵间距计算方法

C.1 光伏方阵各排、列的布置间距，无论是固定式还是跟踪式均应保证在下述情况下光伏方阵南北

方向和东西方向互不遮挡。

C.2 南北向间距计算推荐条件：冬至日 9:00点～15:00点（当地真太阳时）各排方阵南北向互不遮挡，

南北向光伏方阵间距可按下列公式计算，示意图如图 C.1 所示：

 tan/)cos(sincos21 rZLZLDDD  （C.1）

ZLD cos1  （C.2）
)(cos'2 rLD   （C.3）

tan/' HL  （C.4）

ZLH sin （C.5）

式中：

D——光伏方阵南北方向前后排间距；

L——光伏方阵纵向长度；

Z——光伏方阵向南倾角；

H——光伏方阵垂直高度；

L'——太阳射线在地面上的投影；

β——太阳方位角 cosβ=(sinφsinα-sinδ)/(cosαcosφ)，正南为零，东向为正，西向为负；

r——方阵方位角正南为零，东向为正，西向为负；

α——太阳高度角 sinα=sinφsinδ+cosφcosδcosω；

φ——当地纬度；

ω——太阳时角正午为零，上午为正，下午为负（太阳时）；

δ——太阳赤纬角δ=23.45sin(360 × (284+N)/365)，式中 N代表从 1月 1日算起的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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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1 南北向光伏方阵间距示意图

东西向间距计算推荐条件：冬至日 9:00点～15:00点（当地真太阳时）各排方阵东西向互不遮挡，东

西向光伏方阵间距可按下列公式计算，示意图如图 C.2所示：

 tan/'cossincos21  AKAKDDD （C.0.2-1）

AKD cos1  （C.0.2-2）
'cos'2  LD （C.0.2-3）

tan/' HL  （C.0.2-4）

AKH sin （C.0.2-5）

式中：

D——光伏方阵东西方向前后排间距；

K——光伏方阵长度；

A——光伏方阵向东倾角；

Ω——方阵向东旋转角从三角关系可知，总有：A=Ω；

H——光伏方阵垂直高度；

L'——太阳射线在地面上的投影；

' ——太阳方位角的余角（90-β）；

α——太阳高度角 sin =sinφsin  +cosφcos  cos ；

φ——当地纬度；

ω——太阳时角正午为零，上午为正，下午为负（太阳时）；

δ——太阳赤纬角δ=23.45sin(360×(284+N)/365)，式中 N代表从 1月 1日算起的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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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2 南北向光伏方阵间距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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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光伏支架的荷载效应组合的设计值计算方法

对于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应按荷载的基本组合计算荷载组合的效应设计值，按下列公式计算：

RS0  （D-1）

式中：γ0——重要性系数。光伏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宜为 25年，安全等级为三级，重要性系数不小于 0.95；

在抗震设计中重要性系数取 1.0；

S——荷载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R——结构构件承载力的设计值。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荷载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S应按公式 D-2 确定：

tkttMkMkMSkSkSGkG SSSSS   （D-2）

式中：SGk ——永久荷载作用标准值 Gk的效应；

SWk、ΨW——风荷载作用标准 QWk值的效应和其组合值系数；

SSk、ΨS——雪荷载作用标准值 QSk的效应和其组合值系数；

SMk、ΨM——施工检修荷载作用标准值 QMk的效应和其组合值系数；

Stk、Ψt ——温度荷载作用标准值 Qtk的效应和其组合值系数；

γG——永久荷载作用的分项系数，一般情况下应取 1.2，当永久荷载对结构有利时，不应大于 1.0；

γW——风荷载作用的分项系数，应取 1.4；

γS——雪荷载作用的分项系数，应取 1.4；

γM——施工检修荷载作用的分项系数，应取 1.4；

γt——温度荷载作用的分项系数，应取 1.4。

对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应采用荷载的标准组合，并应按公式 D-3 进行设计：

CS  （D-3）

式中：C——结构或结构构件达到正常使用要求的规定限值，例如变形、裂缝、振幅、加速度、应力等限

值，应按相关建筑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采用。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荷载标准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S应按公式 D-4 进行计算：

tktMkMWkWGkd SSSSS   （D-4）

各种组合工况下的可变荷载组合值系数应符合表 D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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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各种组合工况下的可变荷载组合值系数

荷载作用组合工况 ΨW ΨS ΨM Ψt

永久荷载+负风荷载+温度荷载 1.0 - - 0.6

永久荷载+正风荷载+雪荷载+温度荷载 1.0 0.7 - 0.6

永久荷载+雪荷载+正风荷载+温度荷载 0.6 1.0 - 0.6

永久荷载+施工检修荷载 - - 1.0

注：1 表中“-”号表示组合中不考虑该项荷载或作用效应；

2 正风荷载指组件正面为受荷面时的风荷载，负风荷载指组件背面为受荷面时的风荷载。

3 当支架长度小于 120m，不考虑温度荷载；大于等于 120m，应考虑温度荷载。

4 户用光伏发电系统一般不考虑施工荷载。

对于地面用光伏组件的支架，当设防烈度小于 8度时，可以不进行抗震验算；对于与建筑结合的光伏

组件的支架，应按相应的设防烈度进行抗震验算。



T/XXXX ×—202×

28

附 录 E

（资料性）

户用光伏风载荷体型系数计算方法

在地面设备式（独立）中顺风（正压力）的情况下，户用光伏发电系统的风载荷体型系数 S 应按下

式计算：

009.065.0  S (E.1)

式中： ——组件倾角，且适用于 15°≤ ≤45°。
在地面设备式（独立）中逆风（负压力）的情况下，风载荷体型系数 S 应按下式计算：

0.0160.71  S (E.2)

式中： ——组件倾角，且适用于 15°≤ ≤45°。
在斜屋顶平行安装型中顺风（正压力）的情况下，风载荷体型系数 S 应按下式计算：

0.017-0.95 S (E.3)

式中：  ——斜屋顶倾角，且适用于 12°≤  ≤27°。

在斜屋顶平行安装型中逆风（负压力）的情况下，风载荷体型系数 S 应按下式计算：

0.0026-0.077-0.1  S (E.4)

式中：  ——斜屋顶倾角，且适用于 12°≤  ≤27°。

在平屋顶安装型中顺风（正压力）的情况下，当组件倾角 范围为0°≤ <15°时，风载荷体型系数US

应按下式计算：

 0.785S (E.5)

当组件倾角 范围为15°≤ ≤45°时，风载荷体型系数 S 应按下式计算：

0.0090.65  S (E.6)

在平屋顶安装型中逆风（负压力）的情况下，当组件倾角 范围为0°≤ ≤15°时，风载荷体型系数 S

应按下式计算：

 0.95S (E.7)

当组件倾角 范围为15°≤ ≤45°时，风载荷体型系数 S 应按下式计算：

0.0160.71  S (E.8)



T/XXXX ×—202×

29

表 E.1 户用光伏组件平面的风载荷体型系数

安装方式

风载荷体型系数 S
图解

顺风（正压力） 逆风（负压力）

地面设

备式（

独立）

当有两个或以上支撑结

构时，近似公式的数值

可用于边缘部分，一半

的近似公式数值用于中

心部分

斜屋顶平

行安装型

当有高度大于或等于

10cm的突起物时，比如：

屋顶瓦片、在屋梁上，

近似公式的荷载数值可

能只得出1/2。此外，适

用范围应为除去屋檐和

末端的侧墙线。

平屋顶安

装型

当它是被安装在屋顶的

外围部分时，它就在适

用范围之外。外围部分

指的是屋顶的每侧边缘

长度为10%的范围（当

10%的数值大于3米时，

用3米）

注： 风向 风压的方向

其他安装方式的户用光伏组件的风荷载的体型系数应通过风洞试验确定。无实验数据时，可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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